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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4

年3月27日13:3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10号院13号楼广联达信息大厦 （地址尚待公

安机关核定）62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3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

董事及监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刁志中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

人，其中，董事涂建华先生和独立董事马永义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会；公司监事会代表、董事

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审阅， 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

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对香港子公司及卢森堡三级子公司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r.l.增资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增资基本情况

为加速推进全球化战略，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25,000万港币（按当前汇率计算，约折合

人民币20,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广联达(香港)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子公司” ）

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香港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25,600万港币，公司仍持有其

100%股权。

同时，为推进下一步海外并购事宜，香港子公司在增资完成后，拟使用自有资金1,810

万欧元（按当前汇率计算，约折合人民币15,550万元）对其在卢森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即

公司的三级子公司，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r.l.（以下简称 “卢森堡三级子公

司” ）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卢森堡三级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1,811.25万欧元，香

港子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上述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风险投资，亦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香港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联达(香港)软件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UNIT� 1109,11/F,Office� Tower� One,the� Harbourfront,18� Tak�

Fung,ST� Hung� Hom,Hong� Kong

3）注册时间：2013年3月14日

4）注册资本：600万港币

5）经营范围：软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6）财务数据

截止2013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为350.46万港币，总负债为

200.92万港币，净资产为149.54万港币；2013年营业收入为64.09万港币，净利润为-250.28

万港币。

7）增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其进行现金出资

8）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增资前后，该公司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公司仍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2）卢森堡三级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r.l.

2）注册地址：560A,� rue� de� Neudorf,� L-2220� Luxembourg�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3）注册时间：2014年1月14日

4）注册资本：1.25万欧元

5）经营范围：软件研发、生产及销售

6）增资方式：香港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其进行现金出资

7）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增资前后，该公司的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香港子公司仍持有该

公司100%股权。

3、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香港子公司和卢森堡三级子公司的增资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加速

公司全球化战略，有利于拓展海外业务，并为下一步的海外并购奠定良好的资金和平台基

础。

二、审议通过《关于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r.l.收购芬兰Progman� Oy股

权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全资公司收购芬兰Progman� Oy股权的公告》详

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

票0票，弃权票0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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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全资公司收购芬兰

Progman

Oy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4

年3月27日审议通过《关于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r.l.收购芬兰Progman� Oy

股权的议案》，拟以公司设立在卢森堡的三级子公司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

r.l.作为投资主体，以自有资金出资1,800万欧元（按当前汇率计算，约折合人民币15,480万

元）收购芬兰Progman� Oy公司100%股权。 同日，交易双方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风险投资，亦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为芬兰公司Progman� Consulting� Oy（以下简称“卖方” ），其由

Susilahti家族100%控股。 卖方目前分别持有芬兰公司Progman� Oy及瑞典公司Cadcom�

AB� 100%股权。

本次交易的收购方为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 r.l.（以下简称 “买方” ），

其注册地为卢森堡，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联达(香港)软件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

交易标的由Progman� Oy（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 和Cadcom� AB组成（上述两家公

司以下合称“目标集团” ），上述两家公司目前均由卖方100%控股。卖方确认，将在交割前,

将Cadcom� AB公司的全部股权转为目标公司所有。

（1）目标公司简介

1）公司名称：Progman� Oy

2）注册地址： 芬兰，Rauma

3）注册资本：40,000欧元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软件产品的开发、实施和销售

(2)� Cadcom� AB公司简介

Cadcom� AB为注册在瑞典哥德堡的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为100,000瑞典克

朗，主要业务是作为目标公司的软件分销商。

2、交易标的的业务经营

目标公司为客户提供建筑设备领域BIM专业软件MagiCAD，主要包含采暖、通风、空

调、给排水、喷洒和电气等专业，并同时提供相关服务。 MagiCAD是国际机电类行业的主流

BIM软件，用户涵盖国内外知名的工程设计公司、施工单位、设备安装公司等，涉及公用建筑、

电力、冶金、石化等行业。 其产品主要销售地区包括芬兰、瑞典、挪威、丹麦、俄罗斯、中国等。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财务指标

2013

年

1-9

月

2012

年

2011

年

销售净额

(

欧元

) 6,338,136 7,458,469 6,619,535

净利润

（

欧元

） 495,421 896,601 916,224

财务指标

2013

年

9

月末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总资产

（

百万欧元

）

3.3 4.1 3.5

净资产

（

百万欧元

）

1.8 2.2 1.7

上述财务数据为目标集团的模拟合并财务数据。

4、交易标的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目标集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以2013年9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按照收益法评估，目标集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18,139,454.58欧元。

5、定价依据

公司收购目标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是建立在对该公司现有业务、商业计划及发

展潜力、客户关系、技术能力等重要因素进行合理评估和判断分析的基础之上。 公司聘请了

当地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对目标集团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和风险分析； 同时，以

前述资产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并参考欧洲市场相近公司的估值水平，通过谈判，交易各方

最终确定本次的交易价格。

6、资金来源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香港全资子公司完成对买方的现金增资。 买方将使用现金

完成对目标公司股权的购买。

四、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1、卖方：芬兰公司Progman� Consulting� Oy

2、买方：公司的卢森堡三级子公司Glodon� Technology� Company� S.a.r.l.

3、协议标的：目标公司100%股权

4、收购价格：股权收购总价为1,800万欧元，由首期支付价格及延迟支付价格组成。

5、支付方式及付款安排

交割时买方向卖方支付首期支付价格1,600万欧元（按当前汇率计算， 约折合人民币

13,760万元）；自交割日起算12个月内，若卖方未违反协议中约定的过渡期责任，则买方向

卖方支付延迟支付的收购价格200万欧元（按当前汇率计算，约折合人民币1,720万元）。

6、交割安排

(1)交割前，卖方须将Cadcom� AB的100%股权转至目标公司名下，并保证该股权转让

不会对目标公司或Cadcom� AB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卖方应变更其名称，使其名称中不再含

有“Progman”字样或其他相关联名称。

（2）交割先决条件

1） 买卖双方已从所有相关政府机构及相关方获得交易所需要的所有授权、 批准及同

意。

2）买卖双方已履行协议要求其在交割前和交割时履行的所有义务，未有违反保证的情

形发生。

五、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收购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Progman� Oy公司的Magicad产品在全球包括中国

均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及影响力，是MEP（面向建筑设备及管道工程的建筑信息模型）领域

的知名品牌,与公司现有BIM产品有很强的协同效应。 通过此次股权收购，有助于将国际领

先的BIM技术和产品与公司现有产品及方案进行深度整合， 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进

一步拓展国内相关市场；此次股权收购也有利于公司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加快公司全球化

业务及市场的拓展步伐。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

3、《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全资公司拟收购Progman� Oy、Cadcom� AB两家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14]第1015号）。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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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杭

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4

年3月27日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分期收购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洲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款合计金额最

高不超过1.1亿元人民币。 同日，交易双方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首期股权的《股权

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属于风险投资，亦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方为孙显峰、石建坤、张立鹏、龙仕云、魏宏钵、陈晓鹏、刘飞等七名擎洲

公司自然人股东，上述七人合计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07年5月21日

（3）注册资本：人民币225万元

（4）法定代表人：孙显峰

（5）注册地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121号9楼902、906室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自动化工程技术；批发、零

售；计算机软、硬件，办公用品（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

（7）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前擎洲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孙显峰

102.1275 45.39%

石建坤

98.1225 43.61%

张立鹏

6.75 3%

龙仕云

4.5 2%

魏宏钵

4.5 2%

陈晓鹏

4.5 2%

刘 飞

4.5 2%

合计

225 100%

2、交易标的的主要业务及产品

擎洲公司主要业务面向工程建设行业招投标领域，为政府、企业、个人等提供信息化产

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其主要产品为计价软件、招投标软件和代理其他算量软件等。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14

年

2

月

28

日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资产总额

17,932,633.71 21,623,406.43 15,139,164.55 8,510,482.64

负债总额

1,991,870.57 5,075,370.06 3,519,251.07 1,912,555.55

净资产

15,940,763.14 16,548,036.37 11,619,913.48 6,597,927.09

应收账款

533,011.48 3,502,099.77 1,797,227.00 934,127.51

财务指标

2014

年

1-2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1,462,466.20 22,908,368.57 18,266,556.77 13,807,138.32

营业利润

-1,224,171.17 2,707,893.48 2,122,429.35 1,873,607.98

净利润

-607,273.23 4,633,677.89 3,521,986.39 3,055,96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37,683.79 8,993,115.34 50,365.55 2,416,677.98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有限合伙） 审计，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4]第250042号审计报告。

4、交易标的的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擎洲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以2013年12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按照收益法评估，擎洲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11,031.91万元。

5、定价依据

以前述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同时在对擎洲公司业务、未来商业发展等因素进行合理

判断和评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交易各方最终确定本次的交易价格。

四、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1、出售方：孙显峰等七名擎洲公司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出售方” ）

2、协议标的：擎洲公司100%股权

3、支付方式及付款安排

在符合协议约定的条件下，交易双方通过四期完成对擎洲公司全部股权的收购：

（1）在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及首期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后，收购擎洲公司

34%股权；

（2）在2015年4月30日前完成对擎洲公司22%股权的收购，使公司持有擎洲公司的股

权比例达到56%；

（3）在2016年4月30日前完成对擎洲公司22%股权的收购，使公司持有擎洲公司的股

权比例达到78%；

（4）在2017年4月30日前完成对擎洲公司22%股权的收购，使公司持有擎洲公司100%

股权。

4、收购价格

各期的收购价格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本期收购价格=上一年度擎洲公司净利润X本期交易股权份额X对价倍数

协议约定的净利润是指扣除政府补贴、投资收益、捐赠利得之后的当期财年内的擎洲

公司净利润，且不包含上一年度留存利润；但政府退税部分应计入擎洲公司净利润。

协议约定的对价倍数根据收购过程中擎洲公司完成各期约定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情

况而定，区间为6-10倍，最高不超过10倍。

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首期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首期股权收购价格依照上述收购

价格公式计算，即15,754,504.83元（擎洲公司2013年净利润4,633,677.89� X�本期交易股

权份额34%� X�对价倍数10倍）。

交易双方约定，出售方四期累计所得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

5、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需经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章程批准后生效。

6、资金来源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对擎洲公司进行各期股权的购买。

五、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收购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擎洲公司立足浙江省，相关产品在区域内有较高的

市场占有率，并有良好的用户基础及产品本地化能力。 通过收购擎洲公司股权，有利于公司

快速整合并拓展华东市场，提升区域竞争优势，加速相关业务发展，做大现有业务规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交易双方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

3、《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评报字〔2014〕第1051号）；

4、《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1年至2014年2月28日》（信会师

报字[2014]第250042号）。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2014-12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阿里巴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事项概述

为携手共同开拓酒店餐饮O2O市场，实现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或“石基信息” ）与合作方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

巴” ）强大的资源和优势互补，公司与阿里巴巴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的原则进行强

强联合，决定建立全面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为此，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总裁办公会审议

通过， 公司与阿里巴巴于 2014年 3月 28日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合同编号

XA50140043），就淘宝旅行与酒店信息系统直连，淘点点与餐饮信息系统直连，支付宝与

公司产品渠道推广方面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共识。

二、合作方介绍

（一）阿里巴巴集团

阿里巴巴集团是由马云在1999年一手创立的企业对企业的网上贸易市场平台， 经营

多元化的互联网业务，包括促进B2B国际和国内贸易的网上交易市场、网上零售和支付平

台、网上购物搜索引擎，以及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服务。 阿里巴巴集团现服务来自超过

240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用户。

（二）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3月26日；法定代表人马云先生；注册资本

15298万美元；注册地为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路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A楼19层；经营范围

为：服务：企业管理，计算机系统服务，电脑动画设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除商品中介），成

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和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 （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

外）；生产：计算机软件；销售自有产品（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除外，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

经营）。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是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经营相关业务的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开展“淘宝旅行” 系统对接合作

（1）石基信息将其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和阿里巴巴淘宝旅行管理系统打通，便于石基信

息的酒店客户更好地开展电子商务业务。

（2）石基信息旗下“畅联”将为酒店集团系统和阿里巴巴淘宝旅行管理系统的对接提

供技术支持，以实现酒店集团系统与淘宝旅行管理系统的数据直连。

（3）石基信息旗下“西软” 将与淘宝旅行联合开发客栈管理系统，打通淘宝旅行平台

后台店铺系统，更好地服务中小客栈主，提高客栈信息化产业水平和电子商务服务能力。

2、开展“淘点点” 系统对接合作，为“淘点点” 商户的点餐系统与“淘点点” 的系统对

接提供技术支持。

3、开展支付宝产品渠道合作，将公司的软件系统与支付宝相关产品接口集成起来。

（二）合作机制

双方协商建立有效的长期沟通机制，开展日常沟通联络，以推动和深化各项合作的开

展。

（三）其他

1、本协议中所涉及的合作内容将由双方或双方指定的第三方签署具体合作协议，相关

权利义务以具体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有效期两年，期限届满后，如双方有意继续合作的，应共同协商续签事宜。 根

据本协议签署的具体合作协议的期限不受本协议期限的限制。

四、本次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1、助力公司从软件供应商向应用服务平台运营商的战略转型

公司目前处于战略转型时期，通过将信息系统向酒店的上下游延伸建立预定、支付的

直连技术通道，使订房渠道、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公司可以直连酒店信息系统，实现快速、准

确、高效的自动交易，最终实现公司从软件供应商向应用服务平台运营商的转变。此次战略

合作有利于公司在历史积累的产品技术等系统性优势和强大的线下商户资源优势基础上，

借助阿里巴巴强大的线上营销能力，通过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兴技术，使线下线上信息系

统融为一体，加速公司向旅游消费行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的战略转型。

2、对公司具体业务发展的影响

首先，此次战略合作中的“淘宝旅行” 与酒店信息系统直连合作将促进公司畅联业务

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强畅联在行业“直连”中的主导地位，淘宝旅行创新的商业模式与畅

联先进的直连技术的结合将突显直连技术优势和公司酒店信息管理系统的市场营销价值；

其次，此次战略合作中的“淘点点” 与餐饮信息系统直连合作将有利于巩固公司在餐

饮信息系统领域的领先地位，促进餐饮领域O2O市场的发展；

再次，与支付宝的合作将使公司支付平台在业已获得各大银行清算接入的基础上进一

步获得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的产品接入。

3、本次合作预计对公司2014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跟踪有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履行阶段将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履约能力、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2014年第一次总裁办公会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148

股票简称：北纬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29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14年3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

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7,926,438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1.3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2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

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0股。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2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

（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27,926,438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55,852,

876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4月3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4月4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4月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股于2014年4月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

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4月

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132

傅乐民

2 01*****906

彭伟

3 01*****534

许建国

4 00*****908

潘洁

五、本次所转股于2014年4月4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由于公司股票目前

处于停牌期间， 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将顺延至公司股票复

牌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41,052,345 32.09% 41,052,345 82,104,690 32.09%

1、

国家持股

0 0% 0 0%

2、

国有法人持股

0 0% 0 0%

3、

其他内资持股

41,052,345 32.09% 41,052,345 82,104,690 32.09%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14,526,438 11.35% 14,526,438 29,052,876 11.35%

境内自然人持股

26,525,907 20.74% 26,525,907 53,051,814 20.74%

4

、

外资持股

0 0% 0 0 0%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86,874,093 67.91% 86,874,093 173,748,186 67.91%

1

、

人民币普通股

86,874,093 67.91% 86,874,093 173,748,186 67.91%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4、

其他

0 0% 0%

三

、

股份总数

127,926,438 100% 127,926,438 255,852,876 100%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255,852,876股摊薄计算，2013年年度每

股净收益为0.22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国兴大厦26层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黄潇

咨询电话：010-88356661

传真电话：010-88356273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2170

证券简称

: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

:14-10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28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公告编号为14-06 《芭田股份：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公告中 “（5） 对2014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表中

“2013年1-3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出现笔误，现更正如

下：

原披露内容：

（5）对2014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

以上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35%

至

55%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区间

（

万元

）

5,436.38

至

6,241.77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3,662.0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增长的原

因为

：

一是公司

2014

年一季度复合肥销售及产品市场占有

率同比有所上升

，

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

调整了原有产品

结构

，

提高了中

、

高端产品的产销比例

，

利润较高的产品销

售比重加大

。

二是公司推动内公司管控

,

原材料成本控制

取得效

，

提升了产品综合销售毛利率

。

更正为：

（5）对2014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1-3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

以上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

%

）

35%

至

55%

2014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区间

（

万元

）

5,436.38

至

6,241.77

2013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4,026.9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4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预计增长的原

因为

：

一是公司

2014

年一季度复合肥销售及产品市场占有

率同比有所上升

，

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

，

调整了原有产品

结构

，

提高了中

、

高端产品的产销比例

，

利润较高的产品销

售比重加大

。

二是公司推动内公司管控

,

原材料成本控制

取得效

，

提升了产品综合销售毛利率

。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

《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以上失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公司将在今后的信

息披露工作中，加强文件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381

股票简称：

*ST

贤成 公告编号

2014-031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2014]27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违法事实为：

（一）公司2009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三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

共4,5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二）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未披露三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4,5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三）公司2010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三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

共4,5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四） 公司2010年年度报告未披露一项贤成矿业为下属子公司1,500万

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五）公司2011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六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

共18,4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六）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未披露六项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

18,4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七）公司未及时披露24,147万元银行存款被法院冻结事项；

（八）公司2012年半年度报告未披露向实际控制人黄贤优控制的广州华

胜、广州集有、源旺达等三家机构划转45,000万元非经营性资金的关联交易

和贤成矿业及下属子公司为合计共13,4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了违反《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所述的违法行为。

二、中国证监会作出的处罚决定：

中国证监会根据有关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

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决定

处罚如下：

（一） 责令贤成矿业改正，对贤成矿业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二） 对臧静涛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三） 对王彬、李晓冬、马海杰、田树浩、黄绍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

万元

罚款；

（四） 对吴茂成、蒋晓帆、王霖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

（五） 对易永健、王汉齐、裴永红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李广建、张勇、黄志文、白延霄的责任已过行政处罚时效，按照《行政处罚

法》

的规定，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4-027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

5,000

万元–

9,000

万元 盈利

：

9,731.61

万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均盈利。

报告期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随着4G牌照于2013年12月发放，4G

产品快速上市，公司调整产品库存结构，产品毛利率受到阶段性影响；国家宏

观金融环境的变化导致资金成本率提高，财务费用大幅度上升。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2014-020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90%～50%

盈利

：2,614.94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说明

本报告期，受国内电信运营商光通信网络建设投资缩减的影响，公司产

品销售收入同比有所下降，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以及武汉基地初步量产，

公司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实际盈利

情况以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42

证券简称：华孚色纺 公告编号：

2014-019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内容详见2014年3月11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随后，公司将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相关材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并就上述事

项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2014年3月27日获悉， 中国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

备案。 公司会尽快按照相关程序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特此公告。

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

*ST

九龙 公告编号：临

2014-017

900955 *ST

九龙

B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政府回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关于政府回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4-016），现对上述公告补充披露以下信息：

此次政府回收土地（西沙湾东常山南地块）的合同中约定“合同的成立以此地块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成交为前提条件，若没有挂牌成交，则本合同自动失效” 。

公司获悉此次政府回收的土地近期正在办理“招拍挂”相关手续。 该地块约定回收补偿款约

为11798万元人民币；截止2014年3月末，该土地账面成本约7032万元人民币；据此测算，如挂牌成

交，土地回收将产生收益约4766万元人民币，并在2014年度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2014-13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苏州新纶超净技术

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江天精密制造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天精密” ）于

近日收到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332001718）,�认定江天精密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审核。 发证日期为2013年12月3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规定， 江天精密从2013年-2015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以上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已经披露的财务数据和业绩

预计。

江天精密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明了其在产品技术上的创新能力，增强江天精

密的竞争实力，提升了公司经济效益。

特此公告。

深圳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4-015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3月27日收到

本公司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建设” )的通知，

获悉：

栖霞建设已于2014年3月26日对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3,000,

000股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初始交易日期为2014年3月26日，购回

交易日为2015年3月26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栖霞建设持有本公司股份33,408,000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7.25%；栖霞建设共质押本公司股份33,000,000股，占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98.78%，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7.16%。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